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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六题：避免双重征税安排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根据内地与香港当局于二○○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签订的《内地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下称「安

排」），分别由二○○七年一月及四月起，就内地及香港的居民跨界从事

受雇活动所取得的报酬而言，他们可获免缴当地相关税项的条件之一，是

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终了的任何十二个月中，他们在当地停留连续或累

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自安排实施以来，分别有多少名内地及香港的居民跨界从

事受雇活动并在任何的十二个月中停留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因而须缴纳当

地的相关税项，以及分别涉及的税款总额为何； 
 
（二）税务局有否向在港从事受雇活动并在任何的十二个月中留港超过一

百八十三天的内地居民追收税款；如果有，分别涉及的个案数目及税款总

额为何；如果没有，原因为何；及 
 
（三）有关当局根据甚么原则把上述免税条件的停留期上限定为一百八十

三天；会否与内地有关当局商讨调高该上限，以配合进行「一小时优质生

活圈」计划，及加强深化粤港两地的经济融合；若会，详情为何；若否，

理据为何？ 
 
 



答复： 
 
主席： 
 
（一）及（二）有关问题的第一及第二部分，香港是以地域来源为征税原

则，纳税人是否香港居民并不影响征税。因此，税务局并没有记录多少内

地人因十二个月内在港工作超过一百八十三天，需要在香港缴税和所涉及

税款总额。由于内地并非我们的税务管辖区，税务局亦不知悉多少港人曾

经因为十二个月内在内地工作超过一百八十三天，而需要在内地缴税和所

涉及的税款总额。 
 
（三）有关问题的第三部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阐明缔约双

方的征税权限。对于跨境工作人士收入的征税权如何分配，各地税务管辖

区一向采用跨境工作时间在十二个月内是否超过一百八十三天为界限。经

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模板中均有这一条规定。

一些相互有紧密经济活动的地区和国家，例如内地与澳门特区、新加坡与

马来西亚，以及美国和加拿大，他们之间所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均采

用一百八十三天这个分配征税权的准则。 
 
  我们曾经向内地反映，香港有部分业界人士希望放宽现时一百八十三

天的规定。内地有关当局认为一百八十三天的准则行之已久，亦符合不同

避免双重征税协议模板的标准，现时没有充分理据更改。 
 
  多谢主席。  

完 

 


